
 

 

南办发〔2009〕23 号 

 

关于转发研究生院等部门《南开大学研究生 

学位论文收藏和利用管理办法》的通知 

 

各院（系）、各有关单位： 

经学校领导同意，现将研究生院、保密办公室、图书馆、档

案馆 4部门共同拟制的《南开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收藏和利用管

理办法》转发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二○○九年六月五日 

 

主题词：规章制度  研究生  学位论文  管理  办法  通知 

（共印 135 份） 

南开大学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09 年 6月 8日印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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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开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收藏和利用管理办法 

 

为规范学位论文的收藏和利用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

权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》、《高等学校知识产

权保护管理规定》等相关法律法规，结合我校实际，特制定本办

法。 

第一条  学位论文的收藏 

学位论文的收藏按介质形式分为纸质印刷本收藏和电子版

收藏。学位论文按保密性质分为公开学位论文和非公开学位论文。 

（一）学位论文的收藏 

博士、硕士学位获得者提交的学位论文纸质印刷本和电子版

内容须完全一致。学位论文纸质印刷本的书写和印制须符合《南

开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写作规范》的要求。 

（二）收藏单位 

1.校图书馆、档案馆 

2.教育部规定的收藏单位 

3.学位论文作者授权的社会电子出版单位 

（三）收藏范围 

1.校图书馆和档案馆负责收藏博士、硕士学位获得者的学位

论文纸质印刷本（各一份）和电子版。 

2.向教育部规定的收藏单位提交公开学位论文。 

（1）博士学位获得者向国家图书馆提交一份公开学位论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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纸质印刷本。 

（2）自然科学类的博士、硕士学位和相关硕士专业学位获

得者向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提交一份公开学位论文纸质印刷本，

以及由作者授权的学位论文电子版。 

（3）哲学社会科学类的博士、硕士学位和相关硕士专业学

位获得者向中国社会科学院提交一份公开学位论文纸质印刷本。 

3.博士学位论文作者和校级优秀硕士学位论文作者应签署

相关授权书，向中国学术期刊（光盘版）电子出版社提交一份学

位论文纸质印刷本和电子版。 

（四）提交时间、方式和接收单位 

博士、硕士学位申请者在论文答辩通过后（至迟在学位审核

前），按照本办法的规定向校图书馆提交学位论文电子版（以校图

书馆检查验收合格为准）和学位论文纸质印刷本（为保证论文印

刷质量，收藏论文由校图书馆统一承印）。 

第二条  学位论文的利用 

根据著作权法的相关规定和学位论文作者的授权(即签署

《南开大学学位论文授权书》)，对公开学位论文纸质印刷本提供

馆藏阅览，对学位论文电子版提供电子检索和阅览。 

（一）校图书馆建立《南开大学博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

库》，为校内用户（即南开大学教职员工和学生）提供检索和阅

览服务。校图书馆须采取有效措施，依法保护学位论文著作权人

的合法权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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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档案馆只为本校各研究生培养单位和学位论文作者提供

查询和借阅服务。借阅本单位的学位论文，借阅人应出具单位证

明。论文作者查阅本人论文，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明；委托他人进

行查阅的，须出示委托书和被委托人的身份证明。 

（二）国家图书馆、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和中国社会科学院

提供馆藏阅览服务。在获得作者授权后，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将

有关学位论文的电子版或经过全文电子化处理的学位论文收入

《中国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》，通过文献信息服务平台对外提供信

息服务。 

（三）在获得作者授权后，中国学术期刊（光盘版）电子出

版社将有关学位论文收入《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》（简称

CDFD，国内刊号：CN11-9133/G；国际统一刊号：ISSN1674-022X）

或《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》（简称 CMFD，国内刊号：

CN11-9144/G；国际统一刊号：ISSN1674-0246），并在其相应的网

站提供信息服务。 

第三条  非公开学位论文的管理 

（一）非公开学位论文的分类 

根据《文献保密等级代码与标识》（GB/T 7156-2003）国家

标准,非公开学位论文分为两类：第一类是因研究成果涉及知识产

权（不涉及国家秘密），在一定时间内限制交流和使用的学位论文；

第二类是涉及国家秘密信息的学位论文。 

（二）非公开学位论文的标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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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公开学位论文须经过申请、批准后方可进行标注。非公开

学位论文申请人应在论文开题之后尽早提出申请，填写《南开大

学研究生申请非公开学位论文审批表》，经指导教师同意、相关机

构审查批准后，属于第一类的非公开学位论文标注“限制”；属于

第二类的非公开学位论文，根据《关于加强保密工作制度建设的

通知》（南办发〔2007〕20 号）、《涉密研究生管理暂行规定》（南

办发〔2007〕23 号）等文件要求，须经校保密管理部门批准，方

可标注“秘密”、“机密”。  

未经批准标注的均为公开学位论文。公开学位论文不得涉及

国家秘密信息，不得有以上标注。 

（三）非公开学位论文的收藏 

标注“限制”的非公开学位论文（三份）和电子版由作者单

独提交校图书馆收藏，校图书馆须采取切实措施保护著作权人的

合法权益；标注“秘密”、“机密”的非公开学位论文，按照保密

管理规定的程序进行管理，并交到审批单位指定的地点存放。 

非公开学位论文的作者应签署授权书，但收藏单位在保密期

限内不提供非公开学位论文的检索和阅读服务，亦不向校外单位

提交非公开学位论文。解密后，非公开学位论文的提交和服务与

公开学位论文相同。 

第四条  其他 

学位论文授权书的样式、签署以及非公开学位论文的申请、

标注可参照《南开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写作规范》。学位论文电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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版在线提交程序及要求详见校图书馆网站。 

第五条  附则 

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，由研究生院负责解释。 

     

附件：南开大学研究生申请非公开学位论文审批表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南开大学研究生申请非公开学位论文审批表


审批表编号(由最终审批单位编写)：

		论文题目

		



		论文作者

		

		学号

		

		性别

		

		学位类型

		博士□ 硕士□



		院(系所)

		

		专业

		

		导师姓名

		



		项目来源

		

		保密期限

		自     年    月至      年    月



		申请密级

		□ 限制(≤2年) □ 秘密(≤10年) □ 机密(≤20年)   [申请后两项须经保密办认定]



		根据《南开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收藏和利用管理办法》，简述不公开(涉密)理由和申请密级依据(可附证明材料)：


作者签字：            20    年   月  日 　　导师签字：          20    年  月  日



		项目负责人审查意见：

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20    年   月  日

		研究生培养单位审核小组审查意见(盖章)：

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20    年   月  日



		科研部门审核意见(盖章)：


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  


20    年   月  日

		校保密管理部门审核意见(盖章)：


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 


20    年   月  日

		研究生院审核意见(盖章)


负责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


20    年   月  日



		备　　注


(材料说明)

		





注：填写、打印本表一式两份。批准后，原件交校学位办公室，另一原件交研究生所在单位(限制级)或保密办(秘密级或机密级)。复印件随《授权书》交校图书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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